
第13屆「總統文化獎」徵選辦法

一、主辦單位

中華文化總會(以下簡稱本會)

二、設置宗旨

總統文化獎設置之目的在於弘揚台灣價值,為社會樹立重要典範,每兩年頒發一次,其

宗旨為‥為促進群己共榮之公民社會、民主和平之文明社會、永續發展之現代社會,凡

有明確信念並持續實踐致力於此,而有卓越成就與貢獻,堪稱典範足為表率之個人或團
體,為本獎表彰之對象。

三、獎項類別

(一)文化耕耘獎

藝文是一個社會文化的啟迪

長期在文學、音樂、美術、視聽、建築、展演等藝術領域中辛勤創作,並以其專業稱極

推動、參與社會關懷、人文啟漿等活動,表現卓然有成,堪稱楷模、典範者。

(二)人道奉獻獎

人道是一個文明的尺度

長期從事社會公益、致力彌平社會落差、落實人遭主羲精神,足堪作為全民典範者。

(三)青年創意獎

青年是國家社會的新創造力

四十歲(1985年1月1日後〔含〕出生)以下,展現新世代之創意文化,具有顛覆與創
一斬之思維與實踐→一具有卓著影響的青年朋友。 --

(四)在地希望獎

地方社區是圃家社會的根基

個人或團體長期投入「參與式」社區耕耘,以從事地方文化保存、生態保育、空間改

造、特色產業、或社區照護等相關工作,薯有具體成效足為社會楷模者。

(五)社會改革獎

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動力

長期致力於推動社會改革、倡議社會進步價值,提出解決方案,對於台灣社會發展具有
重大貢獻者。

四、獎勵

(一)每屆每類壹名。

(二)每位得獎者頒給獎金新臺幣壹佰萬元、得獎證書及獎座。

五、參選資格

個人、立案之團體,不限國籍、性別、年齡,均可自行參選、接受推薦或接受提名參選,

每人、每團體以參加一獎項為原則。

六、消極資格

本獎項得獎者於受獎前或於受獎後如有遭反刑事相關法律之規範者,不得頒予該獎項;

已頒給者,得視情節輕重,經主辦單位召開委員會泱讖,撤銷或廢止其受獎資格,並得

追回所受領之獎座、證書及獎金。



七、參選方式

(一)自行參選

(二)推薦參選

政府機構、民間團體、歷屆總統文化獎得獎者及專家學者等,均可推蓆參選人。

(三)提名參選

由本會所組成之初審委員會提名。

八、參選流程

自行參選者、被推薦參選者(或其推為者)及被提名參選者(或其提名者) ,均應備妥參

選表格及相關佐證資料電子檔寄至文化總會進行審核,表格內容需符合以下規範(包括:

每頁中文12級字、參選事蹟至多8頁、精選圖片12張)。通過之本屆候選名單,提報評

審委員會。

九、評審委員會

本會分別遴聘各頷域具有資望之社會賢連和學者專家,擔任獎項召集人,由召集人籌組

評審委員會,評審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,秉持超然公正、嚴謹負責之態度從事評審,

並不得參與同期該獎項之參選。

十、評審委員會議

評審分初審、複審、決審三階段,過程不公開,但內容應詳細記錄,評審委員名單與得

獎名單同時公布,各類獎項未獲評定待獎名單時,得決議從缺。

十一、徵選與頒獎

(一)徵選時間‥

l14年3月3日(一)至5月5日(一)止。

(二)頒獎‥

得獎名單於決審後公布,頒獎時間另訂。

十二、獎後活動

得獎者在獲獎名單公布後一年內,須配合本會相關推廣活動。

十三、報名事項

參選表格可由本會網站下載。

綱址‥ http‥//www. gacc. org. tw

電話‥ (02) 23964256

參選資料請寄至以下信箱‥

Ca@mai 1. create. or

信件主旨格式範例:

第十三屆總統文化獎「○○○○獎」參選資料

十三、本辦法未盡事宜,得另行發布。


